采办计划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大榭石化六期、五期项目能源平衡节能技改认定报告编制服务的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填写到月）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1
	大榭石化六期、五期项目能源平衡节能技改认定报告编制服务
	依据国家及地方能源主管部门行业规范，编制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六期、五期项目能源平衡节能技改第三方认定报告，并配合甲方完成相关成果的报送、答疑及审批工作，直至获得主管部门认可。
服务范围：
（1）六期项目用能指标置换：大榭六期项目需要企业通过“十五五”期间节能改造腾出25%的用能空间（即15.5*25%=3.9万吨标煤），乙方需对相关节能改造项目进行专业核算，出具核算报告并协助通过地方节能主管部门审核确认。
（2）五期项目能评修编平衡：根据宁波市、北仑区两级能评主管部门要求，需落实近三年节能改造措施以抵扣2万吨标煤用能指标。乙方需对甲方梳理出的“十四五”、“十五五”期间重大节能技改项目进行第三方核定，并出具认定报告，作为项目申报用能平衡的依据。
	2026年02月
	1.营业执照
应答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应答人为事业单位的，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
应答人为分公司的，提供本单位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上级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唯一投标授权书（授权该分公司投标），认可该分公司和上级法人单位的资质、资格和业绩，不认可同一上级法人单位的其它分公司的资质、资格和业绩，应答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分公司与上级法人单位只可一家参与应答，同时参与应答的，报价均无效。
2.资质要求
投标人具有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有工信部认定的工业节能诊断服务机构证书；具有节能服务公司综合能力等级证书（工业领域AAA及以上）。
3.业绩要求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至少具有2个及以上节能量审核服务已完工验收业绩。提供符合业绩要求的合同及验收证明扫描件。
4.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1)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提示：由投标截止日上推3年）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事故书面认定材料出具时间为准）所承担的服务项目出现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且经过官方机构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调查并出具了明确的书面证据，认定应由投标人承担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责任并对投标人进行处理的；
(2)投标人或投标人本次招标相关业务范围被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或本次招标的所属单位禁用的；在处罚期或处罚期满但在系统中的供应商档案中的“档案状态”为“采购冻结”或“业务状态”为“冻结”的；
(3)投标人a)处于责令整顿、停业或b)财产已被接管、冻结或c)处于破产状态的；
(4)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投标人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或营业执照登记状态为吊销或注销的；
(6)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8)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机构有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9)投标人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中海油合法权益的情形，在涉及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的项目中存在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形。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5年12月18日）至（2025年12月25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此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
炼化采办共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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